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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87138766 8711653308 广而告之

永康市高圳东郡小区物业服务项
目向社会公开选聘物业服务企业。要
求被选聘单位依法设立，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管理面积不低于一百万平方米，
注册资金不低于1000万元。请有意向
的物业公司于2019年12月23日上午
十点前到高圳东郡业委会办公室报名。

联系电话：13566912002徐先生
永康市高圳东郡业主委员会

2019年12月20日

招标公告 招 租
现有西城街道雅田村下田园自然

村农田约 110 亩公开招租，每亩 400
元，价高者中标，租期 9 年，付款方式：
两年一次，以合同为准，交押金3万元。

招租时间：2019 年 12 月 27 日上
午9时

地点：西城街道办事处701室
联系电话：13967917637 640561

13605891280 332412
永康市西城街道雅田村村委会

2019年12月19日

因线路检修，12 月 27 日 8:00-
9:00 方岩 K957 线 19# 杆后线路停
电。遇雨顺延。

因线路检修，12 月 27 日 8:00-
16:00 方岩 K957 线 1-19#杆线路停
电。遇雨顺延。

因线路检修，12 月 27 日 9:00-
17:00 岩后 K965 线双门支线停电。
遇雨顺延。

因线路检修，12月28日8：00-
16：00，10KV 岩后 K965 线金江龙
支线停电。遇雨顺延。

停电详情可关注微信公众号“国
网 浙 江 电 力 ”查 询 ，咨 询 电 话 ：
87202999。

国网浙江永康市供电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0日

停电预告

告 示
根据上级有关精神，新墙材基金和散装水泥基金将对符合政策的单

位（企业）进行集中清退，具体时间自见报之日起到 2020 年 1 月 10 日，过
期将一次性转入国库，不再办理清退事宜。请相关单位（企业）前来办理
清退手续。

联系人：王炜 联系电话：0579-87121366
地址：永康市江滨南路23号二楼

永康市发展新型墙体材料办公室
永康市散装水泥办公室

2019年12月20日

城西物流中心内有1-2万平

方米闲置土地对外短租，有意者

可前来我司报名。

报名地址：城西物流中心二

区六幢西侧新办公楼二楼

报名电话：89286631

地块短租 信 息 我 们 提 供

机 会 请 您 把 握

0579 -87138766

永康日报广告中心

地址：望春东路88号
（永康日报大楼一楼）

(2019)浙0784民初9879号
胡慧燕（住浙江省永康市古山镇墁塘村环村

北 路 12 号 ，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
330722197109052141）：本院受理原告胡洪
林诉被告胡慧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材料。原告诉请：
一、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借款 18265 元并
赔偿利息损失（自 2019 年 5 月 27 日起按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至归还之日止）；
二、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开庭审理日期为 2020 年 3 月 26
日上午9时30分，开庭地点为本院芝英人民法庭
1号审判庭。逾期将依法裁判。

（2019）浙0784民初8701号
卢 海 平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7905305111，住浙江省永康市西溪
镇丁塘村丁坑 356 号）：原告许和平与被告卢海
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相关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开庭审理时间为 2020 年 3 月 26 日 9 时 00
分，开庭地点为本院 4号审判庭（东门 3 楼），审判
人员为章璐、应萌芯、徐香珍。逾期不来应诉，本
院将依法判决。

（2019）浙0784民初9056号
赵春光（住浙江省永康市舟山镇香山村陆宅

202 号）；赵春光（浙江省永康市舟山镇香山村陆
宅202号）：本院受理原告应怀与被告赵春光、赵
春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被告被告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原告诉称
要求：一、判令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 150000
元并支付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止
还款之日止）。二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开庭审理日期为2020年4
月 2 日 8 时 50 分，开庭地点在本院第 3 审判庭东
门三楼，合议庭组成人员：徐高建、赵洁波、支有
土。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2019）浙0784民初9300号
施子龙（住永康市舟山镇铜山村山乢自然村

13 号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7002023017）：本院受理叶秀回与
施子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程序）、合议庭组成人
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权利义
务告知书。原告起诉称：1、请求判令被告归还本
金壹拾万元并支付利息月利2分，利息从2013年
2 月 6 日起到 2019 年 11 月 18 日 162800 元，第二
笔在 2013 年 2 月 6 日借人民币伍万元,本金伍万
元并支付利息，月利2分算（从2013年2月6日起

到 2019 年 11 月 18 日）计利息 81400 元，利随本
清之日止。2、本次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开庭审理时间为 2020 年
3 月 26 日 8 时 50 分，开庭地点为本院 19 号审判
庭（西门5楼）。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2019）浙0784民初9304号
程健全（住永康市东城街道金城路11号）：本

院受理原告应妙珍与被告程健全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被告被告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转
换程序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原告诉称要求：一、判令
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320000 元和到期未归还
借款的两年利息 30000，以后利息不要。二、本
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
十日。开庭审理日期为 2020 年 4 月 2 日 9 时 20
分，开庭地点在本院第3审判庭东门三楼，合议庭
组成人员：徐高建、赵洁波、支有土。逾期不来应
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2019)浙0784民初9414号

永康市凌皙塑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
浙江省永康市花街镇阔塘后村28号:本院受理原
告北京中鼎鑫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告永康市凌皙
塑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诉讼
请求: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采购订单合
同》解 除 并 终 止; 依 法 判 令 被 告 返 还 预 付 款
110000 元;依法判令被告返还货款 87316 元;依
法判令被告因违约需支付违约金 232222 元。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
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
示、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组成告知书等材料，
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 2020 年 3 月 16 日 08 时 50 分在本
院西门四楼 17 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
本院将依法作缺席判决。

（2019）浙0784民初9766号
徐淑新（住浙江省永康市石柱镇姚官村姚塘

后 街 90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7703091928）：本院受理原告吴娇
与被告徐淑新退伙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程序）、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等应诉材料。原告吴娇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
立即归还 200000 元投资款及利息。（利息按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年利率计算，从起诉之
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二、判令由被告承
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及举证期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十五日、三十日内。开庭审理日
期为 2020 年 3 月 24 日 8 时 40 分，开庭地点在本
院第5审判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相关应诉
材料请前往法院507办公室领取。(2019)浙0784民初9794号

王胜利（住浙江省永康市芝英镇宅里村里塘
下 63 号 ，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
330722196903184913）：本院受理原告陈高
江诉被告王胜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材料。原告诉请：

一、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原告本金 60000 元及利息
（利息从 2011 年 2 月 23 日起至 2019 年 10 月 22
日止共计利息124800元，其余利息从2019年10
月22日起按月利率2分计算至还款之日止）；二、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开庭审理日期为 2020 年 3 月 26 日 10 时 00
分，开庭地点为本院芝英人民法庭 1 号审判庭。
逾期将依法裁判。 (2019)浙0784民初9842号

浙江省永康市银河电器有限公司（住所：浙
江省永康市芝英亳塘村，法定代表人：应宇阳）：
本院受理原告黄浩诉被告浙江省永康市银河电
器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材料。原告诉请：一、
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22 万元及利息损失（利
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
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本案诉
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开庭审理日期为 2020 年 3 月 26 日 10 时 30 分，
开庭地点为本院芝英人民法庭 1 号审判庭。逾
期将依法裁判。

（2019）浙0784民初9122号
吴来进：本院受理原告陈静哲与吴来进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转程序）、合议庭组成人员告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权利义务告
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院立
案庭领取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和三十日。开庭审理时间为 2020 年 4 月 2 日
14 时 00 分，开庭地点为本院 19 号审判庭（西门
五楼）。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2019)浙0784民初9505号

朱宝成、徐灵晓（均住浙江省永康市古山镇
晏塘村晏塘中路 98 弄 53 号，公民身份证号分别
为 ： 33072219650907621X、
33072219700118322X）：本院受理原告徐天
赐诉被告朱宝成、徐灵晓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材料。原告
诉 请 ：一 、请 求 法 院 判 令 立 即 归 还 原 告 借 款
100000 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年
利率6%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用由
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开庭审理日期
为 2020 年 3 月 26 日 9 时 00 分，开庭地点为本院
芝英人民法庭1号审判庭。逾期将依法裁判。

（2019）浙0784民初2511号
章彩霞、章高勇、李燕、章宁、杨优：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宇森百联工具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恒
稳工贸有限公司、章高龙、章彩霞、章高勇、李燕、
章宁、杨优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浙 0784 民初 2511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浙江恒稳工贸
有限公司归还原告浙江宇森百联工具有限公司
代偿款 50 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 2019 年 1 月
16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

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项限本判决生效后十
五日内履行；二、由被告章高龙、章彩霞、章高勇、
李燕、章宁、杨优各自就上述债务中的 23.777778
万元中被告浙江恒稳工贸有限公司不能清偿部
分的九分之一承担责任；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
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8850 元，
公告费 400 元，合计人民币 9250 元，由被告浙江
恒稳工贸有限公司负担。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六十日内来永康市人民法院 504 办公室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浙0784民初8447号
吕楚楚（住浙江省永康市象珠镇大吕村大儿

前 119-1 号）：本院受理原告方晶燕与被告吕楚
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9）浙 0784 民初 8447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吕楚楚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支付原告方晶燕货款 45000 元及逾期付款
违约金（逾期付款违约金从 2019 年 9 月 30 日起
按月利率 2%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二、驳回
原告方晶燕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上述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 463 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吕楚楚负担。
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永康市人民法院
504 办公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浙0784民初4907号
陈东美(住永康市花街镇金杜村金杜北区58

号)：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陈东美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完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784 民初
490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陈东美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浙江永康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收贷记卡透支款
本金22999.12元并支付截至2019年4月17日止
的利息 1417.62 元（之后的利息自 2019年 4月 18
日起以所欠透支款本金为基数按日利率万分之
五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截至 2019 年 4 月 17
日止的违约金 757.52 元（之后的违约金自 2019
年 4 月 18 日起按每月最低还款额未还款部分的
5%计算，最低 1 元，最高 500 元计算至实际履行
之日止）；本判决支持的利息及违约金总额以透
支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 24%计算为限。如果
被告陈东美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18 元，由被告陈东美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更 正
本院 2019 年 11 月 30 日在永康日报第 8 版

中刊登的（2019）浙 0784 民初 7175 号，被告为周
春燕的公告中，其中“开庭审理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29 日 14 时 20 分”应更正为“开庭审理时间为
2020年2月19日14时20分”，特此更正。

2019年12月21日（第1203期）
《永康日报》

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解决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问
题的意见》及省有关文件精神，请 2019 年 1 月 21 日前以政府安排工作方式退
出现役的退役士兵，认真梳理个人 2019 年 1 月 21 日前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保
险欠缴、断缴情况，带齐相关材料，于2019年12月26日前提出补缴申请。

一、适用对象：国家层面规定的以政府安排工作方式退出现役的退役士兵。
二、适用情形：在退役后至 2019 年 1 月 21 日前出现的基本养老、基本医疗

保险未参保或断保情况。
三、申请时限：退役士兵申请补缴社会保险系统关闭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逾期不再受理。请适用该政策的对象务必于 12 月 26 日前完成
申请。

四、申请程序：符合上述条件的退役士兵，可到永康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按要求填写《以政府安排工作方式退出现役的退役士兵补缴社会保险个人申请
表》（已经办理过申请的退役士兵，不需再重新登记）。

五、所需材料清单：1、身份证、退伍证；2、退役后有原安置单位的，申请表
上需加盖原单位公章；3、相关缴费记录（金华市内参保的不用提供；在金华市外
参保的须提供社保缴费记录或个人账户查询单等缴费记录凭证）。

六、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
1、永康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北苑小区300国道旁）

咨询电话：0579-87128181 0579-87198181
2、永康市人力社保局（东塔路187号），咨询电话：0579-87174238
3、永康市医疗保障局（东塔路187号），咨询电话：0579-89296070
特此公告

永康市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12月16日

公 告


